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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民事上诉状的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6 月 2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代小婵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苏喜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上诉人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叶公司”）与被上诉人北

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诚公司”）两股东苏喜红、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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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博之间因转让科诚公司股权存在纠纷。因双方争议，科诚公司对橙叶公司提起

侵权之诉，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中多次发布相关公告。橙叶公司认为科诚

公司对其提起侵权之诉以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中发布公告的行为，侵犯了

橙叶公司的名誉权，遂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 年 6 月 14 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作出（2022）京 0106 民初 7165 

号判决书，驳回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2 年 6 月 23 日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目前，该院已受理本诉讼，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上诉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

发回重审； 

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科诚公司提起的侵权之诉系虚假诉讼，其主张的事实纯属虚构。一审法

院认定科诚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事实认定错误。 

二、科诚公司恶意公告不实信息，具有侵害橙叶公司名誉权的主观恶意。一

审法院认定科诚公司不存在主观故意，事实认定错误。 

三、科诚公司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橙叶公司的名誉权，依法应当承担责任。一

审法院认定科诚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五）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处于二审审判程序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公司将及时对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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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橙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民事上诉状 

 

 

北京北方科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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